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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查封决定书
焦环查封〔2025〕1号
	
焦作元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5MA9KXLE163
地址：温县黄河街道鑫源路6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宋明伟 
我局于2025年 5 月8日至5月12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5月8日现场检查你公司生产车间内筛分工序正在生产，现场建设有颚式破碎机1台、细碎机1台、球磨机1台、分选机1台。你公司年加工20000吨含锂废料项目已获立项，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4年12月报送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审核，目前该项目还未取得环评手续。
以上事实，有现场照片、视频、现场检查（勘验）记录、查封（扣押）现场笔录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依据《环境保护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违法排污行为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所有的颚式破碎机1台、细碎机1台、球磨机1台、分选机1台进行查封。查封期限为30日（时间从2025年5月27日起至2025年 6月26日止）；查封期限不包括检测或技术鉴定的时间。查封设施、设备就地存放。在此期间，你单位不得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
如你单位对本行政强制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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